
预付货款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国家规定
,

在签汀购悄合同时
,

出现了大量采用预收须付货款的现

象
.

据统计
,

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1 98 5年 1~ 4月受理的 21 件买空卖空的经济纠纷中
,

有 17 件

都预付了货款
,

其中自筹资金的只有 3件
,

其余的都是由银行贷款
,

经济损失很大
.

还有很多

单位或个人根本没有货 源保证就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
,

骗取预付货款
,

利用预付货款进行倒

买倒卖
、

投机倒把
,

或者利用预付货款去还其它单位的债
。

预付货款实际上成为一些
“

皮包

公司
”

的资金来源
.

有的单位为了支付预付货款
,

违反银行结算办法
,

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

开空头支票
.

据统计
,

北京市四个城区仅 1 98 5年 6月份一个月
,

就发现空头支票 382 笔
,

共计

金额 2
,

47 2万元
.

应当注意到
,

现在大部分预付货款都是通过银行贷款取得的
,

但是这些预

付货款实现不了其预期的经济日的
,

白白地在单位之间转来转去
,

有的甚至根本收不回来
,

发挥不了银行贷款的经济效益
,

造成资金使用上的浪费
,

使 国家不能集中有限的财力用于紧

迫的项目上
。

上述这些现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
,

即都是无实物运动作为依托的纯价值运

动
.

这种纯价值运动是与社会主 义的生产 日的背过而驰的
。

在搞活经济的前提下
,

如何区 别

流通领域中预付货款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
,

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
.

我们认为
,

对于预付货

款仍应按照国家的现行规定严加控制
,

除现行规定的范围之外
,

应按照 1 9 6 5年 6月 1 0日财工

物字第47 8号文件和 1 9 6 5年银工字第 72 号文件的精神
,

在供方确有货源
,

双方又订有 明确的结

算日期的情况下
,

才可以采用预付货款
。

只有这样才能严肃财经制度
,

正确区分预付货款合

法与违法的界限
,

确保资金的正常运转
,

有效地打击买空卖空
、

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
.

我国关于定金与顶付款的法律规定还很不完善
.

这就需要我们及时总结经验
,

研究新形

势下出现的新问题
,

不断完善立法
,

做到有法可依
,

逐步地巩固社会主义经济秩序
.

要正确领会关于离婚

问题的法律规定
黄 双 全

新婚姻法实施以来
,

我国的社会主义婚

姻家庭关系是稳定的
,

社会主义的新型婚姻

家庭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
。

但是
,

当前社

会上以及司法界
,

对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问

题的规定
,

认识不甚一致
,

贯彻执行中也出

现了一些新情况
、

新间题
。

第三者插足
,

造

成离婚纠纷的增多
,

严重的还酿 成 家 庭 悲

居11
,

导致刑事案件的发生
,

影响社会治安的

根本好转
,

是当前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

一 因此
,

正确领会和运用婚姻法关于离婚

问题的规定
,

正确处理有第三者插足的离婚

案件
,

是 当前应当引起重视和探讨研究的新

课题
。

本文就这方面的间题
,

谈点不成熟的

意见
。

一
、

我国婚姻法对离婚问题

规定的基本精神

关于离婚问题
,

我国婚姻法第 4 章第 2 5

条规定
: “

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
,

可 由有关

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



讼
。

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
,

应当进行调

解
;

如感情确 己破裂
,

调解无效
,

应准于离

婚
” 。

其墓本精神是什么呢 ? 我们认为
:

第一
,

规定了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解决

办法和诉讼程序
。

婚姻的基础是爱情
。

婚姻的

解除也要以感情确 已破裂为依据
。

如果夫妻

感情确己破裂
,

无法共同生活时
,

可通过法

定的办法和程序
,

解除已经
“

死亡
”

了的婚

姻关系
.

在本条中
,

法律明确规定了男女一

方要求离婚的具体解决办法和诉讼程序有两

种
:

即由非诉讼程序的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和

由诉讼程序通过人 民法院解决
.

非诉讼程序是属于诉讼外的调解
,

指的

是男女一方要求离婚时
, “

可由有关部门进

行调解
” 。

与当事人有关的单位或基层调解

组织
,

都可以进行调解
。

但有关部门进行调

解时
,

应当坚持 自愿
、

合法两项 原则
.

如夫

妻感情尚未破裂
,

应耐心
、

热情地帮助解决

具体矛盾
,

促使双方和好
;

如夫妻感情确 已

破裂
,

通过调解协议离婚时
,

必须到婚姻登

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
,

而且对子女的抚养教

育问题
、

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
,

要妥善处

理
。

有关部门在进行调解时
,

不得对当事人

强迫命令
,

下应阻止或妨碍当事人直接向人

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
。

由诉讼程序解决
,

即当事人
“

直接向人

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
” 。

这是条文明确规定

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
,

也是当事人享有社会

主义民主权利在民事诉讼方面的表现
。

当事

人有权不通过有关部门调解
,

而直接向人 民

法院起诉
。

人民法院在受理离婚案件时
,

也

不得把
“

有关部门的调解
”

或人民调解委员

会的调解作为受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
。

以

前
,

我国有些地区的个别基层法院对未经有

关单位或基层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没有这些

单位的介绍信
,

就拒绝受理
。

这种做法违背

了新婚姻法第 25 条规定的原则
.

为了切实保

障公民民事诉讼权利
,

及时解决当事人的离

婚纠纷
;

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
.

及时立案
.

及时审理
,

以防 .fl 矛盾激化或转化
。

第二
,

婚姻法第 25 条第 2款规定
: “

人民

法院审理离婚案件
,

应当进行调解
。 ”

这里

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
,

调解是必

经程序
。

这里说的调解
,

是属于诉讼中的调

解
,

不是诉讼外的调解
。

根据本款规定的精

神
,

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
,

必须先进行调

解
.

如果未经调解就草率地判决
,

从诉讼程

序上讲是违法的
。

那么
,

为什么要规定调解

是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 呢 ? 因为离婚问

题
,

不仅涉及男女双方
,

而且影响到整个家

庭
、

子女以及家庭的财产问题
.

法律规定调

解是必经程序
,

有助于了解双方感情的基础

和现状以及发生纠纷的因由
,

以便认真
、

细

致地做好思想工作
,

防止当事人一时在
“

气

头里
”

轻率离异
,

造成不必要的家庭悲剧
.

同时
,

即使是当事人双方都同意离婚
,

也要

通过调解
,

妥善安排子女抚养教育和婚姻存

续期间共同财产的合理分割
.

所 以
,

人民法

院审理离婚案件
,

不仅要在判决 前 进 行 调

解
,

而且要在审理离婚案件的全过程中坚持
“

着重调解
” ,

把
“

着重调解
”

作为解决离

婚纠纷的基本出发点
.

能够调解结案的
,

就

不用判决的方式结案
.

法院调解要合情
、

合

理
、

合法
; 要做到热心

、

诚心
、

耐心
;

要深

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和社会主义法制

宣传工作
,

使诉讼中调解所 达成的协议既是

基于男女双方的自愿
,

又是符合法律 的 规

定
.

决不能既未弄清纠纷的事实和本质
,

又

未做好思想工作
,

单凭主观武断
,

凭单方面

所谓
“

离婚态度坚决
” ,

就
“

准于离婚
” .

轻率下判
,

往往会带来恶果
.

第三
,

婚姻法第25 条第 2款中还规定
“

感

情确已破裂
,

调解无效
,

准于离婚
” .

这一

规定既是社会主义的离婚原则标准
,

又是无

产阶级的道德准则
.

双方的感情确 已破裂
,

又无恢复和好的可能
,

这样的婚姻关系实际

匕已不存在
.

如果通过反复调解无效
,

也不

准离婚
,

从适用法律来讲是违背本条文规定



的原则的
;

从实际生活中讲
,

强制维持那种

已经
“

崩淡
”

或
“

死
一

亡
”

了的婚姻
,

将会造

成男女双方的痛苦
,

甚至使矛盾激化
,

个别

的还可能造成凶杀或自杀
。

这对当事人
,

对

家庭
、

子女和社会的安定团结都是不利的
。

我国婚姻法的这一规定真正反映了以爱情为

基础的社会主义婚姻的本质
,

也是为了使那

种不道德
、

不合理的婚姻关系能够依法得到

解除
,

避免和减少非法行为的发生
,

防止民

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
,

并且为男女双方重

建有爱情的夫妻生活
,

组成幸福美满新家庭

提供必要条件
。

当然
,

对夫妻感情确已破

裂
,

调解无效
,

准于离婚
,

这只是从法律上确

认客观存在的事实
,

而不是提倡人们都来闹

离婚
.

正如列宁所说
: “

承认妇女有离婚自

由
,

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 妻 子 都 来 闹 离

婚
” 。

①因此
,

对一方提出离婚 诉 讼
,

而

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
,

必须坦封或调解
,

解

决矛盾
,

促进和好
。

法院可 以在调解的基础

上
,

促其达成和解协议
;

也可以在调解的基

础上
,

判决不准离婚
。

这样
,

既可以防止轻

率离婚的现象
,

又可以防止少数道德品质不

好的人钻空子
,

故意制造
“

感情破裂
” ,

以

达到其喜新厌旧的目的
.

近四
、

五年来司法实践表明
,

判断夫妻

感情是否破裂
,

确是比较复杂的事
.

它不能

依承办人员的主观认识如何而定
,

更不能依

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一面之词而定
,

必须运用

马列 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来分析
.

感情这

东西
,

不是静止的
、

凝固的
、

不变的
,

而是

不断在发展
、

变化的
.

感情可以山不好变

好
,

也可以由好变坏
,

·

直至完全破裂
.

这中

间不仅存在着变化的条件和原因
,

而且存在

着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
。

如果这种矛盾

还处在量变过程 中
,

能及时调解
,

克服或排

除引起感情变化的不利因素
,

往往可以防止

感情彻底破裂的结局
。

法院在调解时
,

只要

把夫妻结合的基础
、

婚后的感情
、

离婚的动

机和真实原因
、

双方感情的现状
、

有无争取

和好的条件等因素综合起来
,

进行认真的分

析研究
,

就能进行科学的判断
,

得出符合客

观实际的正确结论
.

二
、

正确处理离婚案件中

出现的一些问题

自从新婚姻法实施以来
,

关于离婚原则

和程序的有关规定
,

逐渐被人们接受 和掌

握
,

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

执行
。

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在审理离婚案件过

程中
,

严格执行婚姻法关于离婚问题 的 规

定
.

通过四
、

五年来的实践
,

广大民事审判

人员进一步统一了认识
,

总结经验
,

依法处

理了大批婚姻案件
,

他们在办案过程 中
,

不

断提高了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
,

严格依法办

案
,

提高了办案质 量
.

归纳起来
,

主要表现

如下
:

从过去办理离婚案件偏重离婚理 由
,

忽视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实际情况
,

转变为

认真调查研究
,

实事求是地分析夫妻感情状

况
,

严格按照婚姻法规定的原则界限决定准

离与不准离
;

从认为离婚就是
“

拆散家庭
”

的偏见
,

转变为辩证地
、

全面 地 看 待
“

离

婚
”

这一社会现象
,

并能从保护妇女
、

儿童

的合法利益来考虑准离与不准离的利弊
;
从

过去对待要求离婚的一方
,

有过错的一方
,

受劳改
、

劳教的一方等给予的民事诉 讼 权

利
、

地位往往不平等
,

转变为依法保护当事

人双方的民事诉
一

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
; 从

过去对一些老大准案件不敢碰
,

往往采取消

极等待的情况
,

转变为积极主动
,

及时调解

处理
,

防止矛盾激化和转化
。

这就使许多怨

偶放下沉 重的思想包袱
,

各寻幸福前程
;

也

使许多感情濒于破裂的夫妻得到挽救
,

破镜

重圆
.

据调查
, .

实施新婚姻法以来
,

绝大多

数当事人对人 民法院审理结案的离婚案件都

是满意的
。

由此可见
,

新婚姻法的实施
,

是

得到人 民群众拥护的
,

成绩是显著的
.

① 《 列宁全集 》 第 2 3卷
,

第盯燕
.



但是
,

由于封建残余思想
、

资产阶级腐

朽思想的影响和干扰
,

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法

制还不够健全
,

法制普及宣传教育工作开展

不够
,

人们的法制观念还比较薄弱
.

近几年

来
,

在贯彻新婚姻法关于离婚问题 的有关规

定时
,

有一些人
,

往往不能遵照婚姻法的原

则正确对待或处理离婚问题
.

因此
,

在离婚

案件中也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
、

新问题
。

我们

略举如下
:

第一
,

由于深受封建婚姻道德观念的流

毒和影响
,

致使一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及其

家属
、

亲友
,

头脑里存在着
“

一女不嫁两

夫
” , “

嫁鸡随鸡
,

嫁狗随狗
”

的旧传统思

想观念
。

明知夫妻之间感情早 已破裂
,

确实

无法共同生活在一起
,

女方还甘心情愿地忍

受痛苦
,

坚持不离婚
.

例如
,

有对夫妻
,

解

放前夕由于父母包办
,

勉强凑合
.

实际上双

方毫无感情
,

见面就吵
,

分居了二十多年
.

多年来有关单位进行了多次调解和好无效
,

男女双方彼此心情都很痛苦
.

新婚姻法实施

后
,

男方再次起诉请求离婚
.

女方明知夫妻

关系名存实亡
,

但就是宁死也不肯离婚
.

类

似这种案件
,

给审判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
.

由此见可
,

进 一步肃清封建思想的流毒
,

是

当前不容忽视的问题
。

要按婚姻法办事
,

不

仅需要充分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
,

而且还

要做好其亲友 和周围群众的工作
。

要进行广

泛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工作
,

以达到 亲 劝

亲
,

邻劝邻
、

知心人劝知心人
.

化阻力为助

力
,

使矛盾迎刃而解
.

在司法实践中
,

往往也会碰到 当事人一

方以死来威胁审判人员
,

使案件长期调解无

效
,

又难以判决
.

这几年来
,

各地司法机关

都碰到这样的问题
。

例如
,

某房管所有一个

泥瓦工
,

同妻子长期不和
,

分居四
、

五年
。

他向法庭提起三次诉讼
,

一审法院都判不准

离婚
。

他不服上诉
,

二审法院也三次判决
“

驳

回
_

L诉
,

维持原判
” .

但是
,

这对夫妻还是

无法和好
,

男方还会起诉请求离婚
.

法院为

什么不判离婚呢 ? 据说是女方不愿离
,

如判

离婚她就要寻死
.

我们认为处理这类案件
,

审判人员既要慎重行事
,

反复做好当事人的

思想工作
,

又要坚持
“

依法办事
” .

要树立

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
.

不要屈服于当事

人的要挟
。

办理离婚案件
,

就是要解决矛

盾
,

促进社会安定
,

要避免死人
。

如果耐

心调解无效
,

思想工作已做到了家
,

对感情

确已破裂
,

必须依法判决离婚的
,

应该依法

办事
.

在这个前提下
,

一方当事人自寻短

见
,

应 自负责任
.

这样
,

才能维护法律的严

肃性和权威性
,

才能加强全体公民的法制观

念
,

形成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正确的

社会舆论
,

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
。

我们在依法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
,

必须

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
,

反对草率离婚
.

新婚姻法实施的头二年
,

社会上有些青年或

中年人
,

片面理解婚姻法第 25 条规定 的 内

容
,

错误地认为新婚姻法是
“

离婚法
” ,

“

只要我坚决要离就可离
” .

因此
,

喜新厌

旧
,

轻率离婚的现象有所出现
。

有些男女青

年
,

因提千
、

进城
、

考取大学而抛弃自己的

配偶
;

有些青年法制观念薄弱
,

受资产阶级

思想影响
,

视婚姻为儿戏
,

迫求所谓
“

性的

解放
” ,

崇拜资产阶级的
“

婚 姻 自 由
” 、

“

杯水主义
” 。

他 (她 ) 们在恋爱结婚时
,

初则海誓山盟
,

结婚不 久
,

即厌恶对方
。

甚

至为了达到目的
,

故意制造纠纷
,

以种种卑

劣手段威胁对方离婚
.

如此种种
,

有关组织

应主动配合人民法院
,

对这些人及时进行批

评教育
,

情节恶劣的应当严肃处理
,

以制止

社会上那种滥用离婚自由的恶劣行为
。

人民

法院在进行调解时
,

更应依法办事
.

既反对

封建的
“

从一而终
” ,

也反对资产阶级所谓
“

离婚自由
”

的轻率态度
,

以利于我国新型

婚姻家庭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
.

第二
,

正确处理有第三者擂足的离婚案

件
,

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必须重视的问题
。

近

几年来
,

在我国的民事案件中
,

婚姻案件占



了很大的比例
,

居各类 民事案件的首位
.

在

离婚案件中
,

第三者插足的百分比
,

JI’ 逐年

上升的趋势
.

所谓第三者插足
,

就是在夫妻

关系存续期间插入第三者
,

这个第三者与夫

或妻一方建立婚外
“

爱情
” ,

发生婚外性生

活的非法行为
.

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

蚀
,

社会上一些人追求
“

性解放
” .

他们竟

不顾国家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约束
,

插足

别人夫妻之间
,

与一方发生通好关系
,

破坏

他人夫妻感情
,

妨害他人家庭稳定与巩固
。

从这几年我国一些法院审理的第三者插足离

婚案件所反映的情况看
,

第三者插足造成的

危害性极大
.

经我们归纳如下几点
:

一是

破坏别人夫妻感情
,

造成夫妻反 目
,

导致婚

姻家庭纠纷增多
;

二是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

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定
,

并造成家庭悲剧
;

三

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我国宪法和婚姻法关于保

护婚姻家庭的规定
,

破坏了社会主义道德准

则
;

四是导致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
,

造

成 自杀或他杀刑事案件的发生
,

影响社会治

安的根本好转
;

五是第三者的行为是一种社

会不安定的 因素
,

妨碍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

精神文明的建设
.

我国广大人 民群众
,

对第

三者擂足这种丑恶的现象
,

早 已深恶痛绝
,

而且对第三者插足使用的伎俩
,

也是十分愤

慨的
.

人民法院在审理第三者插足的离婚案件

时
,

既要以事实为根据
,

以法律为准绳
,

注

意调查研究
,

查明事实
,

分清是非
,

又要从

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准则出发
,

进行妥 善处

理
。

不应当片而认为夫妻一方凡有第 三 者

的
,

就是感情确已破裂
,

准于离婚
。

也不应

当一概认为有外遇的一方要求离婚则理由不

足
,

即使夫妻感情确已破裂
,

还是用不准离

婚的判决
,

作为惩罚道德败坏一方的手段
。

这样做
,

从表面上看
,

好像是支持没有过错

的一方
,

其实还是给没有过错的一方带来痛

苦
.

因为形式上保持的只是
“

死亡
”

了的婚

姻
,

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
。

我们认为
,

人民

法院对有第三者插足离婚案件的处理
,

应当

用辩证的观点
,

全面的
、

历史的对具体案件

进行具体 的分析
,

根据我国的法律和社会主

义道德标准
,

分别给予妥善处理
。

为了进一步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

制度
,

我们认为对第三者插足别人婚姻的案

件
,

在查 明事实后
,

有关组织必须配合人民

法院
,

对第三者进行批评教育
。

对道德败

坏
,

乱搞两性关系的人
,

应当运用行政手

段
,

给予纪律处分或党
、

团纪律处分
。

对一

些 品质恶劣
,

触犯国法的第三者
,

应当根据我

国刑法及时给予制裁
,

依法惩办
.

要杜绝第

三者插足他人婚姻的丑恶现象 发 生
,

就 必

须进 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
,

加强法 制 观

念
.

我们建议国家立法机关
,

把通奸罪和妨

害家庭罪补充订入我国刑法
,

这是十分必要

的
.

我们认为
,

社会主义婚姻道德应当是文

明的
、

进步的
,

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

内容
。

因为婚姻道德是在婚姻家庭领域里体

现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与恶
、

美与丑
、

是与

非的社会行为规范
.

社会主义婚姻道德
,

具

体体现在新婚姻法的五项基木原 则的 内容

上
,

即婚姻自由的原贝J
,

一夫一妻的原则
,

男女平等的原则
,

保护妇女
、

儿童和老人合

法权益的原则
,

计划生育原则
。

这就要求人

们严肃地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
。

当 人 们 在

建立以爱情为基础
,

以共同生活为 目标的婚

姻家庭关系后
,

应当保持爱情的专 一性
、

持久性
。

夫妻的结合应当是纯洁爱情 的 结

合
,

夫妻的地位平等
,

应当互敬互爱
,

互

术1关心
,

同甘共苦
,

忠实履行抚育子女
、

赡

养老人的义务
.

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婚姻家庭

的稳定性
,

使婚姻家庭生活过得更加美满和

幸福
,

以便男女双方都一心一意地为四化建

设作出更大的贡献
。


